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5-102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牛芯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2,000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简要内容：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南佰算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南佰算”）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借款等）人民币2,000万元
从牛芯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芯半导体”或“标的公司”）股东处受让38.0066万股
股份，占牛芯半导体总股本的 0.8446%，其中以人民币 1,000万元受让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超越摩尔”）持有标的公司的19.0033万股股份，以人民币1,000万元受让苏
州海松硬核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海松”）持有的标的公司的19.0033万股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孙成思的母亲徐林仙拟以人民币2,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含银行借款等）从牛芯半导体股东处受让 38.0066万股份股，占牛芯半导体总股本的 0.8446%，其
中，以人民币1,000万元受让超越摩尔持有的标的公司的19.0033万股股份，以人民币1,000万元受让
苏州海松持有的标的公司的19.0033万股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关联方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持有牛芯半导体6.7568%股权。● 海南南佰算受让股权后将形成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本次交易未涉及与关联人之间发生资金
往来或者权属转移。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包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
进行的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履行相关义务的除外），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且未超过3,000
万元。● 2025年12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本次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事项。关联董事孙成思、刘世刚回避表
决，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交易的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完成
后，标的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项目经过了审慎论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
势，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及发展。虽然投资项目经过了慎重、充分的尽职调查，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行业竞争状况加剧、项目实施过程中某些不可
预见因素等导致项目延期或无法完整实施，或者投资项目不能产生预期收益的可能性。公司将及时
了解、关注标的公司的运作情况，进一步完善风险防范与内部控制措施，积极应对上述潜在风险。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1、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公司拟通过投资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实现资源共享、技术互

补与市场联动，提升整体业务运营效率与核心竞争力，同时与标的公司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
挖掘行业增长潜力，实现双方长期价值共赢，为公司及全体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南佰算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银行贷款等）人民币2,000万元自牛
芯半导体现有股东处受让38.0066万股股份，占牛芯半导体总股本的0.8446%。其中，以人民币1,000
万元受让超越摩尔持有的标的公司的19.0033万股股份，以人民币1,000万元受让苏州海松持有的标
的公司的19.0033万股股份。

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孙成思的母亲徐林仙拟受让标的公司0.8446%股权，因此，本次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
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交易标的类型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交易价格

资金来源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R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R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牛芯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是 R否

□是 R否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000□尚未确定

R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R银行贷款□其他：____________

R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先决条件均达成后1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的账户
汇入股份转让款□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 R否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包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或与
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履
行相关义务的除外），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且未超过3,000万元。本次关
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孙成思、刘世刚回避
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本次董事会决议范围内办理相关事宜（含
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三）标的公司的股东之一为公司关联方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持有牛芯半导体6.7568%股权，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孙成思的母亲徐林仙拟受让标的公司0.8446%股权，因此本次购买
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
大法律障碍。

（四）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包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履行相关义务的除外），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且未超过3,000万元。本
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购买股权系关联交易，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持有牛芯半导体6.7568%股权，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孙成思的母亲徐林仙拟受让标的公司0.8446%股权，

因此本次购买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1、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实际控制人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类型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参与增资的共
同投资方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R91110000MA01N9JK2F□不适用
张新

2019/10/22
20,415,000万元

17,935,732.6万元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01-6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1号职工之家C座21-23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持股6.7568%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R其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法人

□是R否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因关联方为非上市公司，出于保密性要求，不便披露财务数据。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除此之外，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的除外）。2、徐林仙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关系类型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
参与增资的共同投资方

徐林仙
女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无

□是 R否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是R

徐林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徐林仙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方面的关系（经公司董事
会、股东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除外）。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序号

1

2

交易卖方名称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海松硬核科技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牛芯半导体，0.4223%股权比例

牛芯半导体，0.4223%股权比例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1,000

1,00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股东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R91310000MA1FL4N12P□不适用
上海超越摩尔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11/02
303,100万元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博乐路76号4幢2层205室
根据公开信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9.1624%，张家港芯
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3.598%，张家港保税区芯汇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10.8784%，舜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7027%，上海芯曜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7.3429%，其它股东持股20.3156%。

超越摩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超越摩尔为公司的股东，除此之外，超越摩尔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的除外）。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股东

苏州海松硬核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R91320507MA25QYP76A□不适用
苏州海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04/19
131,400万元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澄阳街道相城大道2900号采莲商业广场六区341室
根据公开信息，华瑞世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2.3744%，名誉尚诚（上海）科技有
限公司持股15.9817%，新余市程辉智星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5.9817%，苏州海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0.6545%，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9909%，其它股东持股27.0168%。

苏州海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苏州海松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它关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的除外）。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交易类型中的购买资产，交易标的为38.0066万股牛芯半导体股份，占牛芯半导体总股本的0.8446%。
（二）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超越摩尔、苏州海松已经确保标的公司主要股东栾昌海与刘寅就本次股份转让放弃行使优

先购买权。牛芯半导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前，公司与牛芯半导体有采购 IP设计、技术设计
和加工服务业务等日常关联交易业务往来。除此之外，牛芯半导体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的除外）。超越摩尔、苏州海松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超越摩尔（为公司的股东）、苏州海松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的除外）。

（四）标的公司具体信息

（1）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变更

交易方式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牛芯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R91440300MA5G1EHE7B□ 不适用

□ 是R否

□ 是R否

R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向标的公司增资□其他，___
栾昌海

2020/01/06
4,500万元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桃花路与槟榔道交汇处西北深九科技创业园3号楼
1001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槟榔道3号深港国际科技园C栋10楼
栾昌海

集成电路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经营进出口业
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集成电路及其配套产品的生产。
J652 集成电路设计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合计

股东姓名或名称
深圳海元嘉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寅元嘉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鹰盟中芯启航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海松硬核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绿河晟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奎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芯元嘉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市天凯汇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寅
海南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夔元嘉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奎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淮北建元绿金碳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鼎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润信（嘉善）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创方鸿成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盛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精确未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龙鼎鼎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万创鑫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高云泰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鹰盟优选成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博资同泽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基石中小企业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友伯牛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启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鼎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蕤砝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杉江聚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万元）
1,334.1455
961.6528
304.0541
217.8860
141.4196
127.2499
126.2159
99.3716
96.2010
91.2163
84.8517
84.8517
79.0539
76.3499
75.5867
56.5677
56.5677
50.9000
47.0031
45.6082
39.7656
39.5270
36.7635
31.8125
30.4054
30.4054
25.4499
25.4499
25.4499
24.6294
15.9062
15.2027
1.7636
0.7157

4,500.0000

出资比例（%）
29.6477
21.3701
6.7568
4.8419
3.1427
2.8278
2.8048
2.2082
2.1378
2.0270
1.8856
1.8856
1.7567
1.6967
1.6797
1.2571
1.2571
1.1311
1.0445
1.0135
0.8837
0.8784
0.8170
0.7069
0.6757
0.6757
0.5655
0.5655
0.5655
0.5473
0.3535
0.3378
0.0392
0.0159

100.0000

交易完成后，海南南佰算持有牛芯半导体38.0066万股，占牛芯半导体总股本的0.8446%。
（3）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牛芯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资产
0.8446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因标的公司为非上市公司，出于保密性要求，不便披露财务数据。
五、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的定价充分考虑了牛芯半导体所处行业发展、经营状况、核心团队及其未来市场前景等

多方面因素，在参考牛芯半导体前轮融资估值基础上，交易各方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一
致同意按照市场化估值定价，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牛芯半导体

R协商定价□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公开挂牌方式确定□其他：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000.00□尚未确定

六、购买资产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受让超越摩尔转让的标的公司股份1、协议签署主体：超越摩尔（甲方）、海南南佰算（乙方）2、本次交易价款及支付：经协商一致，海南南佰算自牛芯半导体现有股东处受让其19.0033万股

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1,000万元（含税）。3、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为：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生效，且交易文件的签署及履行已取得其应当取得的一切内、外部手续、同

意或批准，该等批准、同意及授权持续有效；
（2）甲方未发生交易文件所约定的重大违约（指甲方违约且未能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改正，交易文件另有约定除外）情形，并且其在交易文件下所作的陈述与保证均持续真实、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甲方已经确保目标公司股东栾昌海与刘寅就本次股份转让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4、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并
生效。5、违约责任：本协议双方均须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的约
定，或违反所做的陈述和保证，或做出任何虚假的承诺，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自己的违约
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除前述约定外，本协议其他条款对于协议双方的违约情形及违
约责任做出明确、具体约定的，如相关违约情形发生时，适用该等其他条款约定的违约责任。6、甲方应在交割日尽合理商业努力促使标的公司：（1）向乙方提供一份本次股份转让后的新股东
名册原件，该新股东名册加盖公司印章，明确由乙方合法持有并享有目标股份及该股份所对应的股东
权益；（2）向乙方提供一份确认函原件，确认乙方自交割日起承继甲方基于股东协议或其他协议就目
标股份享有的特殊权利（指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的权利）。甲方逾期15日仍
未能尽合理商业努力促使标的公司向乙方提供本次股份转让后的新股东名册原件或确认函原件的，
且甲方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甲方尽合理商业努力的，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二）受让苏州海松转让的标的公司股份1、协议签署主体：苏州海松（甲方）、海南南佰算（乙方）2、本次交易价款及支付：经协商一致，海南南佰算自牛芯半导体现有股东处受让其19.0033万股
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1,000万元（含税）。3、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为：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生效，且交易文件的签署及履行已取得其应当取得的一切内、外部手续、同
意或批准，该等批准、同意及授权持续有效；

（2）甲方未发生交易文件所约定的重大违约（指甲方违约且未能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改正，交易文件另有约定除外）情形，并且其在交易文件下所作的陈述与保证均持续真实、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甲方已经确保目标公司股东栾昌海与刘寅就本次股份转让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4、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并
生效。5、违约责任：本协议双方均须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的约
定，或违反所做的陈述和保证，或做出任何虚假的承诺，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自己的违约
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除前述约定外，本协议其他条款对于协议双方的违约情形及违
约责任做出明确、具体约定的，如相关违约情形发生时，适用该等其他条款约定的违约责任。6、甲方应在交割日后五个工作日内以邮件形式敦促标的公司进行以下事项：（1）向乙方提供一份
本次股份转让后的新股东名册原件，该新股东名册加盖公司印章，明确由乙方合法持有并享有目标股
份及该股份所对应的股东权益；（2）向乙方提供一份确认函原件，确认乙方自交割日起承继甲方基于
股东协议或其他协议就目标股份享有的特殊权利（指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的
权利）。7、若本协议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被解除或终止，双方应在本协议解除或终止生效后的十五个工
作日内，相互配合并尽最大商业努力，促使标的公司将乙方名下的目标股份（或届时乙方持有的任何
因该等股份产生的派生权益）变更登记回甲方名下，且甲方应向乙方按照银行活期存款利息退回乙方
已支付的股份转让款本息，恢复至本协议签署前的持股状态。

购买股权后，海南南佰算享有优先清算权、最优惠权、要求回购权、反稀释权等全部股东权利并承
担全部股东义务。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产生的影响
牛芯半导体长期专注于高速传输与互联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致力于解决中国AI时代的运力瓶

颈。牛芯半导体聚焦高速互连技术的研发，并提供相关整体解决方案，以 IP为引擎，驱动万物互连。
基于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其在主流先进工艺布局SerDes、DDR等中高端接口 IP，产品应用于数据中
心、AI、智能汽车、消费电子等领域，服务客户超百家。

公司拟通过投资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实现资源共享、技术互补与市场联动，提升整体业务运
营效率与核心竞争力，同时与标的公司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挖掘行业增长潜力，实现双方长
期价值共赢，为公司及全体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本次公司购买资产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银行贷款等），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
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做出的投资决策，不会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本次购买股权，公司与承接超越摩尔、苏州海松持有的牛芯半导体股份的
其他投资人交易定价一致，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原则，基于对标的公司的技术情况、市场前景等进
行综合判断，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不涉及
（三）交易完成后是否可能新增关联交易的说明
不涉及
（四）本次交易是否会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不涉及
（五）如关联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控股子公司的，说明该公司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不涉及
（六）上市公司因关联交易将导致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上市

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应当明确解决方案，并在相关关联交易实施完成前解决
不涉及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交易的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购买股权的标的公司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项目经过了审慎论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具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及发展。虽然投资项目经过了慎重、充分的尽职调查，但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行业竞争状况加剧、项目实施过程中某些不可预见因素等导
致项目延期或无法完整实施，或者投资项目不能产生预期收益的可能性。

公司将及时了解、关注标的公司的运作情况，进一步完善风险防范与内部控制措施，积极应对上
述潜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九、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中介机构的意见
公司本次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议通过，董

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发展规划而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购买股权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信息披露8181 2025年12月31日 星期三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88409 证券简称：富创精密 公告编号：2025-089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

提示性公告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转让方”）保证向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创精密”“本公司”“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59.88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9,186,323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6.34%减
少至13.34%，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25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50,039,984

持股比例
16.34%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让方持有富创精密
股份的比例超过总股本的5%。(二) 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一致行动人。(三) 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股东姓名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50,039,984

持股比例

16.34%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9,186,323

实际转让数量（股）

9,186,323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占 总 股 本

比例

3.00%

转让后持股比
例

13.34%

(四) 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适用 □不适用(一)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转让后，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16.34%减

少至13.34%，持有公司权益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具体情况见下：2025年12月30日，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询价转让减持9,186,323股
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0%。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一致行动人。1. 基本信息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信

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兴市黄桥经济开发区胜利路兴业标房D幢115室

2025年12月30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变动方式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5年12月30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9,186,323

9,186,323

减持比例
3.00%

3.00%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泰州祥浦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50,039,984

50,039,984

50,039,984
50,039,984

占总股本比例

16.34%

16.34%

16.34%
16.34%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40,853,661

40,853,661

40,853,661
40,853,661

占总股本比
例

13.34%

13.34%

13.34%
13.34%

三、受让方情况(一) 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受让方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股）

1,818,000
1,682,000
1,500,000
849,000
750,0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0.59%
0.55%
0.49%
0.28%
0.24%

限售期（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UBS AG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平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暖逸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抱朴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百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恒德时代私募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贝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非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元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岳鑫遥（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宁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721,000

275,000

230,000

140,000

130,000

129,000

123,000

100,000

80,000

80,000

50,000

5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39,323

0.24%

0.09%

0.08%

0.05%

0.04%

0.04%

0.04%

0.03%

0.03%

0.03%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二) 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

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12月25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及《追加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42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
金公司80家、证券公司53家、保险机构19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4家、私募基金242家、信托公司2
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 2025年 12月 26日 7:15:00至 9:15:59，组织券商收到
《认购报价表》合计 28份，均为有效报价。经出让方与组织券商协商，一致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
追加认购于2025年12月26日16:47:48结束。追加认购期间，组织券商收到《追加认购报价表》合计9
份，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37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29家投资者获配，最
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59.88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918.6323万股。(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适用 √不适用(五) 受让方未认购□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

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

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

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5-089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号金蝶云大厦52楼 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8
128

43,973,2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973,259

46.8797

46.87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滨

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2、董事会秘书彭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3、其余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12,699 93.7221 2,759,989 6.2765 571 0.0014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05,157
比例（%）
99.9639

反对
票数
7,465

比例（%）
0.0334

弃权
票数
571

比例（%）
0.0027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967,105
比例（%）
99.9860

反对
票数
5083

比例（%）
0.0115

弃权
票数
1071

比例（%）
0.002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97,585

比例（%）

82.9153

反对

票数

2,759,989

比例（%）

17.0811

弃权

票数

571

比例（%）

0.0036

2

3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6,150,109

16,151,991

99.9502

99.9619

7,465

5,083

0.0461

0.0314

571

1,071

0.0037

0.00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第1、2、3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关联股东张滨及其一致行动人对议案2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明辉、魏蓝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84 证券简称：上海合晶 公告编号：2025-045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河南京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兴港融创创业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29.86%

28.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河南京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河南兴港融创创业投资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410000MA3X75TE3Q□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收到河南京港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兴港融创创业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港融创”）出具的《关于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2025年11月3日-2025年12月29日期间，兴港融创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849,411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兴港融创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98,737,316股减少至192,887,90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由29.86%减少至28.99%，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河南京港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河南兴港
融创创业投资发
展 基 金（有 限 合

伙）

变动前股数（万股）

19,873.7316

变动前比例（%）

29.86

变动后股数（万股）

19,288.7905

变动后比例（%）

28.99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1/03-
2025/12/29

注：变动比例均保留两位小数，如有误差为四舍五入导致。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0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710 证券简称：益诺思 公告编号：2025-046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业务调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控股子公司业务调整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益诺思”）产能配置，降

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结合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益诺思生物医药安全评价研究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益诺思”）实际经营情况，深圳益诺思将进行业务调整，除存续业务以外不再
承接新业务；同时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按计划顺利推进，后续新增业务将由上海益诺思及益诺思
生物技术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益诺思”）承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深圳益诺思实际运营情况，经审慎评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圳益诺思成立清算组的议案》，同意深圳益诺思成立清算组并备案公

示。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深圳市益诺思生物医药安全评价研究院有限公司2、成立时间：2021年11月9日3、注册资本：2,000万元4、实收资本：2,000万元5、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高新中二道28号药检大楼4016、法定代表人：李华7、主营业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标准化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8、股东构成及控制情况

上海益诺思持有51%股权、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持有30%股权、深圳市南山战略新兴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19%股权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11,526.78
-6,487.61
6,571.17
-2,150.35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度1-9月

3,747.36
-5,355.50
3,345.02
1,132.10

注：2024年度数据已作为上海益诺思合并报表范围的一部分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控股子公司成立清算组原因及影响
鉴于目前深圳益诺思实际运营情况，结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需求，为优化公司产能资源配

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经审慎评估，经与深圳益诺思各方股东协商一致，同意
深圳益诺思成立清算组。

目前全资子公司南通益诺思实施的募投项目“高品质非临床创新药物综合评价平台扩建项目”按
计划顺利推进。本次事项可进一步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提高盈利能力、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深

圳益诺思的资产规模、业务规模占公司比重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全资子公司南通益诺思实施的募投项目“高品质非临床创新药物综合评价平台扩建项目”按

计划顺利推进。本次事项可进一步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提高盈利能力、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深
圳益诺思的资产规模、业务规模占公司比重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本次事项所履行的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深圳益诺思

成立清算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益诺思成立清
算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深圳益诺思成立清算组，本事项无需提交上海益诺思股东会审议。

本次深圳益诺思成立清算组事项已经深圳益诺思股东会决议通过，相关事项方案及实施将根据
深圳益诺思股东会决议办理。公司将根据后续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429 证券简称：时创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8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持股情况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间接持股变动系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符黎明先生
与王彦肖女士解除婚姻关系，对其部分间接持股进行财产分割所致。根据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
书》，符黎明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南京时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创投资”）10.00%的股权及
南京思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思成”）14.48%的财产份额，合计约 34,161,801股公司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8.54%，分割至王彦肖女士名下。● 时创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142,941,65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5.74%，符黎明先
生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南京思成系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持有公司137,231,879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34.31%，符黎明先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本次间接持股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时创投资
及持股5%以上股东南京思成的上层股权发生变动，时创投资及南京思成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
例未发生变化，时创投资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间接持股变动后，符黎明先生仍担任时创投资
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南京思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可通过时创投资及南京思成合计支配公司约70.04%的表决权，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控制权结构未发生变动。本次变动不属于增持或
者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符黎明先生的通知，经友好协商，符黎明先生近日与王彦
肖女士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并就财产分割事项达成一致。该事项将导致符黎明先生通过公司
控股股东时创投资及持股5%以上股东南京思成合计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动，但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时创投资持有公司142,941,65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5.74%，符黎明先生担任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南京思成持有公司137,231,87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31%，符黎明先生担
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本次持股变动后，时创投资及南京思成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
化，时创投资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间接持股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间接持股变动前，符黎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时创投资65.00%的股权和南京思

成16.48%的财产份额，合计间接持有115,524,348股公司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8.88%。
本次间接持股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根据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符黎明先生拟将其持有的时创投资 10.00%的股权及南京思成

14.48%的财产份额，合计约34,161,801股公司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8.54%，分割至王彦肖女士名
下。

本次间接持股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股权结构图如下，符黎明先生仍担任时创投资
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南京思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可通过时创投资及南京思成合计支配公司约70.04%的表决权，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控制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本次间接持股变动前后，相关方间接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符黎明

王彦肖

股份性质

通过时创投资持有的股份
通过南京思成持有的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通过时创投资持有的股份
通过南京思成持有的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
间接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92,912,075
22,612,273
115,524,348

-
115,524,348

-
-
-
-
-

占总股本比例（%）
23.2280
5.6530
28.8810

-
28.8810

-
-
-
-
-

本次变动后
间接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78,617,910
2,744,637
81,362,547

-
81,362,547
14,294,165
19,867,636
34,161,801

-
34,161,801

占总股本比例（%）
19.6544
0.6862
20.3406

-
20.3406
3.5735
4.9669
8.5404

-
8.5404

（注：以上比例基于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尾数可能存在四舍五入差异，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二、本次间接持股变动所涉及的后续事项1、本次间接持股变动后，时创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仍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符黎明先生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间接持股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的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变动不
属于增持或者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2、本次间接持股变动所涉及的股份系符黎明先生通过时创投资和南京思成间接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票，来源为时创能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目前尚处于限售期内。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的有关规定，本次间接持股变动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符黎明先生（股份过出方）和王彦肖女士（股份过入方）将持续共同遵守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规定，以及履行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公开承诺。同时，在符黎明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的期间以及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符黎明先生和王彦肖女士将共同遵守关于董事减持的
相关规定（如适用）。3、本次间接持股变动涉及的过户相关手续尚未完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1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北侧彩蝶路西侧孚能科技行

政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14
214

452,585,015
452,585,015

39.1224
39.1224

注：Farasis Energy（Asia Pacific）Limited放弃65,260,348股对应的表决权，不计入“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和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
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潘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7,427,194

比例（%）

98.8604

反对

票数

5,098,766

比例（%）

1.1266

弃权

票数

59,055

比例（%）

0.013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7,560,001
比例（%）
98.8897

反对
票数

4,990,931
比例（%）
1.1028

弃权
票数
34,083

比例（%）
0.0075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4,314,482
比例（%）
99.6709

反对
票数

806,514
比例（%）
0.3161

弃权
票数
33,083

比例（%）
0.013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51,694,275
比例（%）
99.8032

反对
票数

806,959
比例（%）
0.1783

弃权
票数
83,781

比例（%）
0.018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
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29,207,947

129,156,804

比例（%）

99.3544

99.3151

反对

票数

806,514

806,959

比例（%）

0.6202

0.6205

弃权

票数

33,083

83,781

比例（%）

0.0254

0.06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2、3、4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3、4已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广州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创兴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
恒健工控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Farasis Energy（Asia Pacific）Limited、赣州孚
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赣州博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赣州孚济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赣州精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金柱、任菡筠、刘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决议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